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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建構長照2.0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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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體系之問題與挑戰

資源建置層面

1.服務資源發展緩慢

2.各服務提供單位之間
缺乏整合

3.服務體系欠缺向前延
伸初級預防、向後銜
接在宅安寧照護之整
合性規劃

服務使用者層面

1.服務項目缺乏彈性

2.服務可接近性待強化

3.服務時段難回應照顧
者需求

4.家庭照顧者喘息服務
需求未被充分滿足

服務體系之建構

資源發展原則：優先擴大居家服務
供給量與普及化日間照顧中心，並
整合各項服務，朝向以社區為基礎
的整合式照顧服務體系發展

 長照十年計畫(1.0)服務項目，持續
提供，並提高服務量能，彈性化服務
使用

 發展長照十年計畫(2.0)擴充的服務
項目，並編製營運手冊，大力推廣，
如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家庭照顧者支
持服務據點、失智症照顧服務

 規劃辦理預防失能和延緩失能服務，

並試辦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4

一、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1/2)

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目的

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之基本理
念，係期望失能長者在住家
車程30分鐘以內的活動範圍
內，建構「結合醫療、介護
、住宅、預防、以及生活支
援」等各項服務一體化之照
顧體系

規劃原則

透過專案新型計畫鼓勵資源
豐沛區發展整合式服務模式
，鼓勵資源不足地區發展在
地長期照顧服務資源，維繫
原住民族文化與地理特色

推動策略

培植A-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擴充B-複合型服務中心

廣設C-巷弄長照站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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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級-複合型服務中心(長照專賣店)

C級-巷弄長照站(長照柑仔店)

 建立在地化服務輸送體系，整合與銜接B級與C級資源。
 依該區域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研擬之照顧計畫進行協調

連結照顧服務資源。
 提升區域服務能量，開創當地需要但尚未發展的各項

長期照顧服務項目。
 資訊提供與宣導。
 透過社區巡迴車與隨車照服員定時接送，串連A-B-C

服務。

提升社區服務量能
增加民眾獲得多元服務
--目前已在社區提供相關長期照顧服務之單位，
除提供既有服務外，且擴充功能辦理其他類型
之社區式長照服務。

一、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2/2)

 提供具近便性的照顧服務及喘息服務
 向前延伸強化社區初級預防功能
─ 就近提供社會參與及社區活動之場域。
─ 提供短時數照顧服務或喘息服務(臨托服務)、營養餐

飲服務(共餐或送餐)、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惡化服務。

B

A

C

C

交通接送

托顧家庭

營養餐飲

B

居家護理所

輔具資源中心

居家及社區復健

喘息服務單位

照顧管理中心

社區中現行長照服務單位持續提供長照服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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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0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止。

105年11月至12月為資源建置期。

106年1月至12月為服務模式試辦實作期。

二、試辦期間

6

(p.3)



三、中央推動目標
 發展以社區為基礎之服務模式，讓失能、失智者在熟悉的環

境中獲得長照服務，滿足照顧需求，落實在地老化。
 建構以服務使用者為中心、以家庭為單位的服務體系，並能

增進長照服務提供單位分布的密度，建構綿密的服務輸送網
絡。

 促進長照服務彈性化，依服務使用者需求提供連續、多樣之
長照服務。

 廣納社福、醫療、護理等資源，服務項目擴大，發展並整合
多樣性長照資源。

 鼓勵長照、醫療單位共同參與，並廣結社區團體組織共同辦
理，促進參與單位多元化。

 向前端優化初級預防功能，銜接預防保健、活力老化、減緩
失能，促進老人健康福祉，提升生活品質。

 鼓勵年輕世代、新移民女性、中高齡勞動人口投入照顧服務
行列，發展在地人照顧在地人之服務模式，彈性從事多元照
顧工作，促進就業市場，提升服務品質。

 研議新型支付制度，並簡化行政作業程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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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政府推動目標

原則上以鄉鎮市區為單位(以一個鄉鎮市區的範疇來規劃為
原則，鄰近兩個鄉鎮市區為度)，因地制宜建立在地化社區
整體照顧模式。

鼓勵試辦區域內既有服務提供單位依其服務量能，成立A級、
B級、C級單位，建立車程30分鐘以內小區域長照服務體系。

縮短失能、失智者及家屬獲得長照服務的等待時間，並提
供適足的補助核定額度及提升整體服務品質，滿足服務使
用者需求，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輔導試辦區域內相關民間服務單位辦理長照2.0服務。

促進轄內長照、醫療和預防保健等社政、衛政資源，體系
間串連與整合。

制定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與試辦單位之間的合作機制，並於
試辦區域內強化初級預防照顧服務。

發展照顧人力培育與留任策略，鼓勵年輕世代、新移民女
性、中高齡勞動人口投入照顧服務行列。

配合中央規劃之新型支付制度、行政作業程序，同步輔導
單位試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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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ABC服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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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對象

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係以照顧管理制度為基礎，
服務對象皆須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

包括下列對象：

一、 65歲以上失能老人。

二、失能身心障礙者。

三、 55-64歲失能原住民。

四、 50歲以上失智症者。

五、僅IADL需協助之獨居老人。

六、僅IADL失能之衰弱老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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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作模式

除巷弄長照站(C級)是新型服務據點外，社區整合
型服務中心(A級)與複合型服務中心(B級)皆是現行
已依相關法規提供長照服務之單位，試辦主要是
擴充其現有功能，並辦理其他工作事項。

尚未參與試辦之鄉鎮市區，直轄市、縣(市)政府持
續結合民間服務提供單位以「擴大與彈性」為原
則發展在地化長照資源；另現行長照服務單位經
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補助或特約)持續提供長
照服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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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級)(1/4)

A級單位須為區域內同時辦理日間照顧及居家服務
之長照服務單位。

長期在社區耕耘。

具備跨專業團隊經驗與能力。

設立要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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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級)(2/4)

提供活動空間作為服務據點，開放予社區失能、失智者及家庭
照顧者使用

─活動空間以於既有服務場域(建物)擴展為原則。

─提供社區失能、失智者及家庭照顧者服務，如辦理諮詢服務、共餐

服務、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惡化服務、社區復健服務、失智症照顧

服務、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等。

整合區域長照資源
─整合與開發社區長照資源、志工資源等，建立長照資源資料庫。

─每月至少邀集B級、C級單位召開1次工作聯繫會議或個案研討，發

展社區協力結盟策略，如有必要得視服務推展情形加邀照顧管理中

心與會，期能整合區域長照資源，建立在地化服務輸送體系。

協調連結照顧服務資源
─依區域照管專員擬定之照顧計畫，提供個案充分資訊，與個案
討論，尊重個案選擇，進行連結、協調安排長照服務。

角色與任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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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級)(3/4)

積極創造服務彈性化

─ 例如以日為單位連結日間照顧服務(非全月托服務)，並安排其他長照

服務項目)，增加區域內服務使用者及家屬之受益人數。

促進長照資源多樣性

─ 培力區域內相關長照單位成立B級、C級單位，開創當地需要但尚未發

展的各項長期照顧服務項目，促進區域長照資源多樣性。

培植長照服務量能

─ 規劃及辦理年度教育訓練課程，開放區域內長照服務單位共同參與，

提升區域長照服務量能。

資訊提供與新聞宣導

辦理社區巡迴接送，串連ABC服務

角色與任務
(p.7-8)



三、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級)(4/4)

A-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功能
1.依該區域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研擬之照顧計畫進行協調連結照顧服務資源。
2.提升區域服務能量，開創當地需要但尚未發展的各項長期照顧服務項目。
3.資訊提供與宣導。

服務
內容

1.於一定區域內建立在地化服務輸送體系，整合與銜接B級與C級之資源。
2.提供下列服務：
(1)同時辦理日間照顧及居家服務之長照服務單位，除既有服務外，另擴充辦理

營養餐飲、居家護理、居家/社區復健、喘息服務或輔具服務等至少一項服務。
(2)透過社區巡迴車與隨車照服員定時接送，串連A級、B級、C級服務。

設置
規範

1.提供長照服務應依老人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要件及服務準則辦理。
2.為協助服務使用者協調連結照顧服務資源、辦理社區巡迴接送服務，應設有辦
公空間。

配置
人力

1.提供長照服務應依老人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要件及服務準則辦理。
2.為協助服務使用者協調連結照顧服務資源、辦理社區巡迴接送服務，應增置個
案管理員、照顧服務員及司機各至少1名。

設置
原則

每一鄉鎮市區至少設置1處為原則，並依區域人口數酌增設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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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複合型服務中心(B級)(1/3)

目前已在社區提供相關長照服務之單位，除提供
既有服務外，須複合提供其他類型之社區式長照
服務，以達到擴充功能之目的。

設立要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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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複合型服務中心(B級)(2/3)

優先複合提供居家服務、
日間照顧服務，或提供社
政及衛政長照服務

─ 提供居家服務之單位優先複合提

供日間照顧服務；提供日間照顧

服務之單位優先複合提供居家服

務。

─ 社政服務提供單位優先複合提供

衛政服務項目；衛政服務提供單

位則優先複合提供社政服務項目。

角色與任務

於固定區域內提供在地化
照顧服務

─ 依服務量能積極發展失智症照顧

服務、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家庭

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社區預防

性照顧、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惡

化服務等創新服務。

提供活動空間作為服務據
點，開放予社區失能、失
智者及家庭照顧者使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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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複合型服務中心(B級)(3/3)

B-複合型服務中心

功能
1.提升社區服務量能。
2.增加民眾獲得多元服務。

服務
內容

1.於固定區域內提供在地化照顧服務，目前已在社區提供相關長照服務之單位
(如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營養餐飲、交通接送、喘息服務、輔具租
借、購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居家/社區復健、居家護理、長期照顧機構
等)，除提供既有服務外，且須擴充功能提供如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團體
家屋、社區復健或共餐服務等其中一項之社區式長照服務。

2.如區域內無A級單位，須辦理社區巡迴接送服務。

設置
規範

提供長照服務應依老人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要件及服務準則辦理。

配置
人力

1.提供長照服務應依老人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要件及服務準則辦理。
2.複合辦理多元服務項目，應增置專業人力2名。
3.如區域內無A級單位，辦理社區巡迴接送服務，應增置照顧服務員及司機各至
少1名。

設置
原則

原則上每一個國中學區設置1處。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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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巷弄長照站(C級)(1/3)

由長照服務提供單位廣為設置。

鼓勵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轉型增加「照顧服務」之
功能，以及社區發展協會、村（里）辦公室、老
人服務中心、樂智據點、瑞智互助家庭等單位成
立，充實初級預防照顧服務。

設立要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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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五、巷弄長照站(C級)(2/3)

 提供社區臨托服務的地點
─將服務推進社區，就近提供失能、失智者及家庭照顧者短時數照

顧服務或喘息服務。

就近提供社會參與及社區活動場域
─依服務對象之特性與需求，設計不同方案，並區分活動空間，使

不同失能、失智狀況的服務對象可共享空間，並定期定點提供具

可近性的預防失能、社會參與等活動。

 中高齡人力資源再利用
─結合社區志工，發揮自助、互助精神，發展在地人照顧在地人之

服務模式，活化中高齡人力資源，提升照顧量能。

儲備照顧服務員人才
─聘用長照、運動保健相關科系學生兼職投入長照服務，促進產學

合作，儲備專業人力。

角色與任務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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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巷弄長照站(C級)(3/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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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區巡迴接送服務

 發展小區域「定時」與「定點」之雙定服務，優化服務供
給之彈性、連續性及可近性，達成在地化、社區化之整合
性照顧服務目標。

–由A級單位發展在地化社區巡迴接送服務模式，串連A級、
B級、C級服務資源。

–服務以共乘方式為優先，配置隨車服務人員，提供定時定
點的接送服務，滿足失能者、使用輪椅者之接送需求，提
升服務可近性。

–視區域服務個案實際需求、整體規劃路程並彈性調派日照
中心交通車及社區巡迴車，協力提供接送服務。

 如服務使用者於ABC服務區域外有其他就醫需求，可運用
既有長照交通接送或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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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務提供單位資格
類型 申請資格 申請要件

A級單位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1. 公立機關(構)。
2. 以公益為目的設立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社

會福利團體。

須接受直轄市、縣

（市）政府補助(或
委託)辦理居家服務

及日間照顧服務。

B級單位

複合型服務中心

1. 以公益為目的設立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社
會福利團體。

2. 老人福利機構(含小型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3. 醫事機構。
4.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須接受直轄市、縣

（市）政府補助(或
委託)辦理長期照顧

服務。

C級單位

巷弄長照站

1. 以公益為目的設立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社
會福利團體。

2. 老人福利機構(含小型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3. 醫事機構。
4.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5. 其他（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社區發展協會、

村(里)辦公室、老人服務中心、樂智據點、瑞
智互助家庭等。）

有意願投入社區照

顧服務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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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支付制度(1/2)

有關服務使用者長照服務核定補助時數及補
助經費核銷相關事宜，參照本部105年度推
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及本計畫相關規定
辦理。

105年試辦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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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支付制度(2/2)

目前刻正積極研議新型支付模式以及行政程序簡化之實
務作法，請地方政府於106年配合中央規劃期程及配合
辦理事項，同步結合A級、B級、C級單位，納入社區整
體照務模式之試辦。

目前規劃原則如下：
─包裹式支付：將原各項補助整併為包裹式支付，並配合
未來服務提供的整合，考量不同服務特性與給付單位，
研擬反應服務彈性與成本的多元支付模式可行之具體作
法。

─核銷程序簡化：提高費用申請及核銷之行政效率，研議
簡化核銷之可行性。

106年試辦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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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央補助地方發展在地化長照資源

 佈建長照資源：依據現行補助作業要點及相關辦法辦理，積極
鼓勵民間服務提供單位參與建置長照資源，並擴大結合社會福
利、護理及醫療等資源協力廣設日間照顧中心。

 鼓勵發展創新服務：配合中央公告期程，結合民間服務單位提
案申請創新服務方案，如小規模多機能、失智症照顧服務、家
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以及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惡化等多元
服務項目。

 興建或改建在地長照資源：鼓勵各地方政府於轄內資源不足區
結合公有土地興建，或結合閒置空間(校舍)改建設置社區長照
服務資源，得研提計畫送中央專案審查後補助辦理，相關補助
標準刻正研議中。

 結合社區基層單位設置巷弄長照站：規劃106年推動「巷弄長
照站設置計畫」，鼓勵長照單位、社區基層單位結合地區志工
投入辦理，發展具地方或文化特色之服務。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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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行政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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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辦模式

本計畫試辦區域最大單位以鄉鎮市區為原則，並考量各直轄市、
縣（市）區域人口分佈、特性及長期照顧服務資源發展程度不
一，業規劃二類服務模式如次：

註:1.區域內長照服務提供單位具備辦理A級者，優先試辦A-B-C整合區域資源模式。
2.區域內長照服務提供單位無具備辦理A級者，始可試辦B-C強化資源串連模式。

★直轄市、縣(市)政府以推薦1案為原則送本署審查。
★考量原住民族地區區位特性以及整體長照資源亟待發展，得依區域服務量能，另
再提送一案至本署審查。

A-B-C
整合區域資源模式

社區長照資源建置已趨成熟，且具備發展社區協力結盟之
區域，由A級單位投入試辦，整合區域內B級、C級資源，
提供連續、多元服務項目。

B-C
強化資源串連模式

社區長照資源佈建進入穩定發展階段之區域，由B級單位積
極拓展C級單位，並發展社區協力結盟策略，以佈建綿密服
務網絡為任務，並逐步培植區域內優質且具量能之單位未
來升級辦理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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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內容及項目(1/8)

1.依現行長期照顧10年計畫補助標準及本署社會
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辦理。

2.視本計畫服務推展實際情形，以及新型支付制度
試辦結果，滾動式調整補助項目及補助額度。

3.原住民族地區、偏遠地區、離島等區域，考量長
照資源亟待發展，故將視地區長照資源分佈情形、
區域內居住人口長照需求以及計畫書內容，專案
審查後，依資源配置合理性加成補助辦理。

(一)補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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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內容及項目(2/8)

方案一：A-B-C整合區域資源模式

單位 A B C

補助項目

1.修繕及開辦設施設備
2.專案活動費
3.專案計畫管理費
4.專業服務費
5.社區巡迴接送
(1)交通車
(2)司機

6.個案管理費

1.修繕及開辦設施設備
2.專案活動費
3.專案計畫管理費
4.專業服務費

1.修繕及開辦設施設備
2.專案活動費
3.專案計畫管理費
4.照顧服務員
5.儲備照顧人力

最高

補助金額
410萬 170萬元 124萬元

(二)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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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內容及項目(3/8)

方案二：B-C強化資源串連模式

單位 B C

補助項目

1.修繕及開辦設施設備
2.專案活動費
3.專案計畫管理費
4.專業服務費
5.社區巡迴接送
(1)交通車
(2)司機

1.修繕及開辦設施設備
2.專案活動費
3.專案計畫管理費
4.照顧服務員
5.儲備照顧人力

最高

補助金額
305萬元 124萬元

(二)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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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內容及項目(4/8)

1.修繕及開辦設施設備
每單位原則最高補助新臺幣40萬元，項目含修繕費、辦
公室設施設備、簡易廚房設備、簡易復健設施、公共安
全設施設備、休閒康樂設備、圖書設備以及照顧所需之
相關開辦設施設備。

2.專案活動費
提供與服務對象有關之照顧服務、團體課程、方案計畫
、專案活動等費用，一年最高補助24萬元，包含講座鐘
點費、專家學者出席費、住宿或交通費(限專家學者)、
活動場地費、車輛營運與維修費用、食材費(限提供餐
飲服務)、志工誤餐費、志工交通費(限外勤服務)。

(三)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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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內容及項目(5/8)

3.專案計畫管理費
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列，一年最高不得超過
核定補助總經費之百分之五。所稱總經費係實際支
出補助總經費。支用項目包括電費、電話費、水費
、油料費、電腦及影印機耗材、事務機器租金、通
訊費、網路費、運費、郵資、攝影、茶水、文具、
補充保險費及辦理本專案工作人員意外保險費(含志
工保險費)等項目，上列項目105年均須檢據核銷；
106年起核銷則依衛生福利部主管推展社會福利補助
綜合項目核銷簡化作業辦理。

(三)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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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內容及項目(6/8)

(三)補助項目

4.專業服務費
每單位至少補助2名，每單位一年最高補助新臺幣100萬
元。其專業人員須具長期照顧服務相關經驗，並具下列
資格之一：

(1)師級以上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
(2)專科以上學校醫事人員相關科、系、所畢業或公共衛生、醫

務管理、社會工作、老人照顧、長期照顧或運動保健等相關
科、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

(3)專科以上學校，非屬醫事人員相關科、所畢業或公共衛生、
醫務管理、社會工作、老人照顧及長期照顧等相關系、所、
學位學程、科畢業，領有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者。

(4)高中職護理或老人照顧相關科系畢業者。
(5)領有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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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內容及項目(7/8)

(三)補助項目

5.照顧服務員
一年最高補助新臺幣40萬5,000元，每人每月薪資不
得低於3萬元。未依規定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
險或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者，本署不予補助。

6.儲備照顧人力
一年最高補助新臺幣14萬元。為鼓勵年輕世代投入，促
進產學合作，每單位得依業務需求聘任專科以上學校在
學學生，以醫事人員相關科、系、所或公共衛生、醫務
管理、社會工作、老人照顧、長期照顧、運動保建科系
為優先；或具有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證照者，每小時以新
臺幣126元計(106年1月1日起，調整為每小時133元)，
惟受補助單位人員不得支領儲備照顧人力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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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內容及項目(8/8)

8.個案管理費
經照管中心新評估或複評，且願意接受A級單位協調
安排照顧服務之個案，補助個案管理費每一個案一
年新臺幣1,000元，年度最高補助新臺幣100萬元。

(三)補助項目

7.社區巡迴接送
(1)交通車：補助1輛，最高補助新臺幣95萬元。
(2)司機：補助1名，最高補助新臺幣33萬7,500元。
(3)車輛租金：一年最高補助新台幣45萬元，不得與交
通車、司機補助重複申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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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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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辦理事項

(一)掌握轄內區域需求人口、盤整照顧資源，協助培力社區整合
型服務中心、複合型服務中心及巷弄長照站，建立以社區為
基礎之長照服務體系。

(二)結合地方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發展合作機制，協力發展在地化
服務模式。

(三)督導及掌握各項服務計劃執行進度，發展服務品質管理機制
，以維護服務對象權益。

(四)至少每季邀集地方政府社、衛政代表、區域照管專員以及A
級、B級、C級單位召開聯繫會議1次。

(五)至少每季至服務據點實地業務輔導1次，並視據點之發展與
運作情形提供督導與支援。

(六)結合專家學者辦理相關專業訓練課程、實務觀摩、座談及研
討會議，增加縣市政府及服務單位對於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之
概念、照顧服務原則、方法，以提升照顧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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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查原則及服務指標

 審查原則(見p.27)

 服務指標(見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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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注意事項

 相關經費核銷報結事宜：由接受補助之服務提供單位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補助不重複原則：申請單位不得就已接受本署補助辦理
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照顧服務、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以及其他由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之項目重複申請。

 檢討及退場機制：本案推動初期將鼓勵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積極輔導民間服務單位參與試辦，並將視各單
位實際推展服務情形，據以調整推動策略，以及納為年
度審查補助經費之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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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程序

申請單位研

提計畫書

送地方政府

初核

送本署審查、

核定
提供服務

公版計畫詳見附表八(p.30)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就申請單位計畫書完成初核，
以A-B-C或B-C模組為單位，於10月14日前將轄內服務單
位初審結果申請書函送本署，逾期不候，俾利本署辦理審
查會議。
本案聯絡人：許庭芸電話：（02）2653-1985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88號12樓。

申請單位研提計畫書送服務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初
核後函送本署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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